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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擬答】 
我國現行人事主管機關及各級人事管理機構之組織運作體系如下： 

我國現行人事行政組織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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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現行人事機關： 

考試院：憲法第八十三條及增修條文第六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 

銓敘部：人事管理條例第一條，中央及地方機關之人事管理，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由考試院銓敘部依本條例行之。 

考選部：考選部組織法第一條，考選部掌理全國考選行政事宜。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組織法第一條所示，行政院為辦理人事行政之政策規劃、執行及發

展業務，特設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總處有關考銓業務，並受考試院之監督。因此就行政院所屬機關人事行政規

劃與管理業務，行政總處亦為人事主管機關。 

公務人員保訓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掌管有關公務人員之保障及培訓事項。 

 各級人事管理機構： 

銓敘部掌理全國公務員之銓敘及各機關人事機構之管理事項。 

依人事管理條例第二條規定，總統府五院、各部、會、處、局、署，各省（市）政府，設人事處或人事室。 

人事管理條例第三條規定，總統府所屬各機關；各部、會、處、局、署所屬各機關；各省（市）政府廳處、局；

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區）公所等，設人事室或人事管理員。 

我國中央人事主管機關：考試院及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考試院： 

依憲法第八十三條及最新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均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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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亦明定於憲法內，事實上即為我國之最高人事機關。 

憲法第八十三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陞遷、保障、褒獎、

撫卹、退休、養老等事項。 

但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第一項已予變更規定如下：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下列事項，不適用憲法第

八十三條之規定： 

考試。 

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考試院組織法之規定：考試院行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對各機關執行有關考銓業務並有監督之權。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組織法規定設立，辦理人事行政之政策規劃、執行及發展業務。 

為行政院人事幕僚機關，負責統籌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人事行政，在五權憲法架構下，有關考銓業務，並受考

試院監督。 

負責政府人力規劃、進用、訓練、考核、待遇、福利等事宜外，並掌理行政院所屬人事人員管理事宜。 

人事行政總處與考試院之關係：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之有關業務，仍受考銓機關之監督，因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組織法第一條規定：「總處有關考銓業務，並受考試院之監督。」其理由為： 

基於人事權獨立精神，故一切人事考銓業務自應由考試院指揮監督。 

因憲法明定考試院為全國最高人事機關，故就指揮作業而言，任何人事機關應受其監督乃有必要。 

二、【擬答】 
依照現行公務人員考試法相關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得採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

學歷、經歷證明及論文等方式行之。除筆試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方式。筆試除有特別規定外，概用本國文字。 

我國各種考試方法之優缺點，比較如下： 

筆試： 

論文式筆試：以長篇之文章申論對某一問題的看法，並表達其所具有的知識。 

優點： 

試題編制較為容易。 

文字表能力的測驗。 

易於考察應試者的推理力。 

創造力及材料整理力等。 

缺點： 

缺乏客觀性，評分無統一標準。 

命題範圍欠廣博，失去抽樣的代表性。 

評分時易受不相干因素如書法、別字、潦草等之影響。 

測驗式筆試：又稱新式的筆式，常用者有是非法、選擇法、填充法、對比法等。乃考察應考人之記憶力為主。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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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公正客觀。 

免除模稜及巧取的答案。 

抽樣較廣，有充分的代表性。 

排除不相干因素影響評分。 

試卷易於評閱。 

缺點： 

只能測驗應試者的記憶力。 

試題編制頗為費力。 

答案亦可能有猜度之機會。 

口試： 

優點：對於一個人各方面能力之考察，都具有特殊之功效： 

欲考其學識可問各種知識。 

欲考其能力可問解決辦法。 

欲考性格之穩定可施以壓迫之面試。 

缺點： 

考試的正確性及可靠性不甚確定。 

口試經過與結果無明白紀錄可作為核對依據。 

主試者與應試者可串通作弊。 

著作及審查發明： 

優點：許多高級之職務，非由博學多能之人無法擔任，而此類人員不能以普通考試方法試之，所以審查其著作、

發明及其學歷、經歷之證明，以審定其資格。 

缺點：不能廣泛使用，僅能作為輔助的方法。 

實地考試：對於應考人員之能力或技巧實際之考察，如打字員、速記員等。 

優點：真正考察其相關能力，方能瞭解其是否勝任職務。 

缺點：一項職務需有特殊技能及廣泛知識，所以應與筆試同時舉行。 

三、【擬答】 
現行公務人員訓練的類別：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二條至第六條相關規定，分成下列類型： 

考試錄取人員訓練：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初任公務人員、升任官等人員、初任各官等主管

人員，應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職訓練。 

升任官等訓練：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初任公務人員、升任官等人員、初任各官等主管

人員，應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職訓練。 

行政中立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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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 5 條規定: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行政中立，貫徹依法行政、執法公正、不介入黨派紛爭、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行政中立訓練及有關訓練，或於各機關學校辦理各項訓練時，列入公務人員行政

中立相關課程；其訓練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高階公務人員中長期訓練：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保訓會辦理高階公務人員中長期培訓事項。 

專業訓練：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 6 條規定:公務人員專業訓練及一般管理訓練得按官等、業務需要或工作性質分階段實施。

各機關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時，為使現職人員取得新任工作之專長，得由各主管機關辦理專業訓練。 

一般管理訓練：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 6 條規定:公務人員專業訓練及一般管理訓練得按官等、業務需要或工作性質分階段實施。

各機關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時，為使現職人員取得新任工作之專長，得由各主管機關辦理專業訓練。 

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練：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初任公務人員、升任官等人員、初任各官等主管

人員，應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職訓練。 

初任各官等主管人員訓練：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初任公務人員、升任官等人員、初任各官等主管

人員，應依本法或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職訓練。 

各訓練主管機關： 

而我國現行公務人員之訓練，乃由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與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負責，其

公務人員訓練業務執行內容如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二條第一及第二項規定：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制之研擬，事關全國一致之性質者，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之。 

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升任官等訓練及行政中立訓練，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或委託相關機

關（構）、學校辦理之。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二規定第三項，公務人員專業訓練、一般管理訓練、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練及前項所定

以外之公務人員訓練及進修事項，由各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或縣（市）府（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辦

理或授權所屬機關辦理之。 

四、【擬答】 
我國現行規定：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一規定，公務員於其離職後三年內，不得擔任與其離職前五年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

利事業董事、監察人、經理、執行業務之股東或顧問。此一規定又稱為「旋轉門條款」。 

又依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二條之一規定，離職公務員違反本法第十四條之一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利益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應考 

要領 102年 
地方特考、國營事業 

民航、調查局特考 

線上解題：http://www.ezexam.com.tw 【憑准考證則享優惠】  馬上問：02-2331-6611 

馬上連： 

立法原由： 

一方面可避免公務員利用離職前擁有之政府豐富人脈經驗，造成官商勾結等不當利益輸送情事；另一方面亦可防止

公務員洩漏相關政府業務機密，進而圖謀私人不當利益。 

學理意義： 

此乃對於公務員離職後從事或任職於離職前受有職務相關監督工作事業之限制規定。 

主要在於避免公務員利用其服務公職之機會，累積日後轉業之資產，以便日後任職營利事業時，循原任公職時之

管道或機會，牟取不當利益或取得其他競爭者所無法享有之便利，旨在防弊。 

大法官實務見解：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37 號解釋文：旋轉門條款旨在維護公務員公正廉明之重要公益，而對離職公務員選擇

職業自由予以限制，其目的洵屬正當；其所採取之限制手段與目的達成間具實質關聯性，乃為保護重要公益所必要，

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